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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川北医学院委员会党务公开指南
　　为开展好党务公开工作，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关于在全省高校党组织中实行党务公开的实施意见》（川教工委〔2011〕17号）有关精神，按照《中共川北医学院委员会党务公开实施办法》的要求和规定制定本指南。
　　《中共川北医学院委员会党务公开指南》将根据具体情况及时更新，本《指南》解释权归学校党务公开工作办公室。
一、例行公开和主动公开
例行公开。列入《中共川北医学院委员会党务公开目录》的事项，按规定例行公开。暂时不宜公开或不能公开的，报学校党委备案。
主动公开。未列入《中共川北医学院委员会党务公开目录》，但事关学校发展大局和党员、师生切身利益等需进行公开的事项，经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可以主动公开，并报学校党委备案。
对于例行公开和主动公开的各项信息，学校主要采取网上公开形式，并创建党务公开网站。
同时，学校通过门户网站、校报校刊、年鉴、会议纪要或者简报等校内媒体和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校外媒体方式予以公开；并根据需要设置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信息公告栏或者电子屏幕等场所、设施及时公开信息。
二、依申请公开
未列入《中共川北医学院委员会党务公开目录》，未主动公开的事项，党员可以向党务公开工作办公室提出公开申请。对申请的事项，领导小组研究认为可以公开的，应向申请人公开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暂时不宜公开或不能公开的，应向申请人说明情况。申请事项及办理情况应报学校党委备案。
（一）受理机构
党务公开工作办公室是学校指定的党务公开申请受理机构。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1:30
下午14:30-17:30
联系电话：0817-3352677
电子邮箱：cbydwgk@nsmc.edu.cn
地    址：南充市高坪区东顺路55号川北医学院行政楼
邮政编码：637100
（二）提出申请
向学校提出党务公开申请，需填写《川北医学院党务公开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申请人可在党务公开工作办公室索取，也可在学校党务公开网站下载该《申请表》。同时，申请获取党务信息的个人须提供身份证明（身份证与工作证），法人与其它组织则应提供本机构证明文件，以此证明身份的真实性。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党务公开申请的，受委托人须提供书面委托书。
（三）申请处理
党务公开工作办公室收到申请人通过各种途径提交的《申请表》后，对《申请表》进行审查与答复。能够当场答复的，予以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党务公开办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按以下情况答复。
1.属于例行公开和主动公开范围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2.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3.申请公开的信息含有不应当公开的内容但能够区分处理的，告知申请人并提供可以公开的信息内容，对不予公开的部分，说明理由；
4.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申请人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放弃本次申请；
5.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其他答复。

